
 

 

立法會  
Legislative Council 

 
立法會 CB(2)121/16-17 號文件  

檔號：CB2/R/2/16 
 

 
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情況報告  

(截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情況) 
 

 
 
摘要  1. 已展開工作的法案委員會數目  ： 0  
     
 2. 法案委員會空額數目  ： 16  
     
     

 3. 已展開工作的附屬法例／附屬法例擬稿／其他文書小組委員會數目 ： 3 (詳見表 A) 
     
 4. 已展開工作的內務委員會轄下的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  ： 4 (詳見表 B) 
     
 5. 已展開工作的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其他小組委員會數目  ： 1 (詳見表 C) 
     
 6. 已展開工作的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數目  ： 2 (詳見表 D) 
    
 7. 尚待展開工作的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數目  ： 4 (詳見表 E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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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A：已展開工作的附屬法例／附屬法例擬稿／其他文書小組委員會  

 
小組委員會  

名稱及負責秘書  
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日期

正／副主席  
已舉行會議  
次數及日期  

向內務委員會  
作出報告的日期  

備 註  

1. 《2016 年道路交通 (公共小巴：數目限定 )
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4)6 
 劉素儀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406 
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  
 

易志明議員 , JP 
 

1 次  
2016 年 11 月 1 日  

 小組委員會已完成審議該公告的工作，並將於

稍後向內務委員會提交報告。  

2. 《〈2016 年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(修訂 )條例〉

(生效日期 )公告》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1)3 
 林蔭傑先生  
 電話：3919 3103 
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   將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舉行第一次會議，選舉

主席及與政府當局會晤。  

3. 《2016 年稅務條例 (修訂附表 17E)公告》

小組委員會  
－  高級議會秘書 (1)1 
 盧慧欣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109 
 

2016 年 11 月 4 日    將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舉行第一次會議，選舉

主席及與政府當局會晤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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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B：已展開工作的內務委員會轄下的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 

 
小組委員會  

名稱及負責秘書  
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日期

正／副主席  
已舉行會議次數  
(首次會議日期 ) 

小組委員會職權範圍  備 註  

1. 兒童權利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4)4 
 黃安琪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404 
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   研究及檢討現行兒童政策，包括對應各種

弱勢兒童的服務和政策、促請兒童參與及

發聲、就國際政策作出分析研究，與政府

當局商討相關政策，並適時作出建議。  
 

將於 2016 年 11 月 18 日舉行第一

次會議，選舉主席。  

2. 少數族裔權益事宜小組委員會 
－  總議會秘書 (2)3 
 麥麗嫻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203 
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  
 

謝偉俊議員 , JP 
(主席 ) 

 
麥美娟議員 , BBS, JP 

(副主席 ) 
 

1 次  
(2016 年 11 月 2 日 )

研究及跟進本港少數族裔事務的相關

政策和措施，並適時作出建議。  
將於 2016年 11月 23日舉行下一次

會議，與政府當局會晤。  
 

3. 跟 進 香 港 國 際 機 場 三 跑 道

系統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4)5 
 陳向紅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405 
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  硏究及跟進與香港國際機場三跑道系統

有關的事宜，包括三跑道系統的可行性、

範圍和設計細節、財務安排、香港國際

機場現時的容量、環境影響及其他相關

事宜。  

將於 2016 年 11 月 11 日舉行第一

次會議，選舉主席。  

4. 退休保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2)1 
 馬淑霞小姐  
 電話：3919 3201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  研究與全民性退休生活有關的事宜，並

跟進有關為全港市民設立及推行全民

退休保障的建議。  

將於 2016 年 11 月 23 日舉行第一

次會議，選舉主席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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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C：已展開工作的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其他小組委員會  

 
小組委員會  

名稱及負責秘書  
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日期

正／副主席  
已舉行會議次數  
(首次會議日期 ) 

小組委員會職權範圍  備 註  

1. 研究在香港實施聯合國安全

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決議

的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1)3 
 林蔭傑先生  
 電話：3919 3103 
 

2016 年 10 月 14 日  
 

梁繼昌議員  

1 次  
(2016 年 11 月 8 日 )

研 究 憑 藉 根 據 《 聯 合 國 制 裁 條 例 》

(第 537 章 )第 3 條而訂立的規例在香港

實施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就制裁事宜所作

決議的事宜，並跟進先前的小組委員會

提出的建議。  

－  



 

 5

 

 
表 D：已展開工作的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小組委員會  

 

小組委員會  
名稱及負責秘書  

成立小組委員會的日期

正／副主席  
已舉行會議次數  
(首次會議日期 ) 

小組委員會職權範圍  備 註  

1. 環境事務委員會轄下的垃圾

收集及資源回收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1)1 
 石逸琪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101 
 

2016 年 10 月 24 日  
 

 研 究 及 檢 討 現 行 垃 圾 收 集 及 資 源 回 收

政策，包括相關設施的設計、功能和分布，

以及垃圾的分類和物流程序等，與政府當局

商討，並適時作出建議。  

將於 2016 年 11 月 15 日舉行第一次

會議，選舉主席。 

2. 交通事務委員會轄下的鐵路

事宜小組委員會  
－  總議會秘書 (4)6 
 劉素儀女士  
 電話：3919 3406 
 

2016 年 11 月 3 日   跟進由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和現有鐵路

運作所引起的下列各項事宜：  
 
策劃及推行新鐵路項目  

(a) 新鐵路項目的規劃及財務安排；  

(b) 新鐵路項目的環境影響評估工作；  

(c) 因推行新鐵路項目而根據《鐵路條例》

(第 519 章 )進行的收地工作；  

(d) 推行新鐵路項目的最新進展情況；  

(e) 為新鐵路項目提供輔助基建設施；及  

(f) 協調新鐵路線通車後的公共交通服務。

鐵路運作  

(a) 現有鐵路線的表現，包括列車服務表現

及安全管理事宜；  

(b) 維修保養計劃；及  

(c) 列車服務中斷及故障事故，以及處理

緊急情況的安排。  
 
涉及合併後的公司管治及票價事宜 (包括

檢討票價調整機制 )，應由交通事務委員會

處理。  
 

－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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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 E：尚待展開工作的研究政策事宜的小組委員會 (註 ) 
 

小組委員會名稱  
委任小組委員會  

的日期  小組委員會職權範圍  備 註  

1. 內務委員會轄下的墟市事宜

小組委員會  
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 研究及討論於各區閒置土地及適合的公共空間

撥出用地，讓居民設置墟市，藉以舒解因財團

壟斷地區經濟所帶來的民困；同時完善設立墟市

政策，以應付基層社區需要並以相宜租金租予

商戶，從而重建地區經濟，讓基層市民得到切合

其負擔能力的貨品與服務。  
 

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

同意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此小組委員會，以

及其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工作時間表。  

2. 內務委員會轄下的跟進免遣返

聲請統一審核機制有關事宜

小組委員會  
 

2016 年 10 月 28 日  研究及跟進與免遣返聲請有關的事宜 (包括但並

不限於統一審核機制安排、法律援助安排、檢控

政策、福利及入學安排、等候審核免遣返聲請

人士的安置及引起的治安問題等 )，並適時作出

建議。  
 

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

同意在內務委員會轄下委任此小組委員會，以

及其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工作時間表。  

3.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

委員會轄下的研究動物權益

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2016 年 11 月 8 日  研 究 及 跟 進 與 動 物 權 益 事 務 相 關 的 政 策 和

措施，並適時作出建議。  
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

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同意委任此小組委員會，

以及其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工作時間表。  

4. 食 物 安 全 及 環 境 衞 生 事 務

委員會轄下的研究公眾街市

事宜小組委員會  
 

2016 年 11 月 8 日  研 究 及 檢 討 與 公 眾 街 市 的 經 營 環 境 有 關 的

事宜、以地區為本的原則評估公眾街市的需求、

審 視 政 府 當 局 就 公 眾 街 市 檔 位 的 租 金 調 整

機制、空調收費安排提出的方案及相關事宜，並

適時作出建議。  
 

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的食物安全及環境衞生事務

委員會會議上，委員同意委任此小組委員會，

以及其職權範圍、工作計劃及工作時間表。  

 
註：  根據議員在 2016 年 10 月 28 日內務委員會會議上所作的決定，這些小組委員會不會在 2016 年 11 月 14 日之前展開工作。若截至 2016 年

11 月 14 日正午，政策事宜小組委員會數目多於剩餘的名額 (即 3 個 )，便會在 2016 年 11 月 18 日的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之前進行抽籤，以決定該等擬議
小組委員會展開工作的次序。  


